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固定资产报废专家论证意见表
申请部门：（盖章）
	资产编号
	[bookmark: _GoBack]资产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价
	购置日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论证意见
（明确设备的现状、报废原因：主要技术指标、损坏的程度及有关修复价值和处理建议等）
	










论证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论证专家
（副高以上技术职称）
	专家所在单位、部门
	职称
	专家签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部门负责人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　　  
　　　　签名：　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
	资产管理处意见
	


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签名：　      日期：


注：1、提交报废论证的设备必须达报废年限，报废论证由设备所属部门组织专家组论证；
2、专家须具有本专业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单价≥20万元＜100万元的设备，专家组成员不少于3人；单价为100万元及以上的设备报废论证专家组成员不少于5人（至少2人为校外专家、至少3名正高级专家）。
3、不同专业设备需分开论证。
